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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證流程圖 

 

參與第一階段研習課程(6小時) 
 

1-1 教師專業發展實施內涵（3 小時） 

1-2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3 小時） 

 
 

 

完成 2項專業實踐事項 

1. 擔任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開授課至少 1 次。 

2. 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時間至少達 1 學期。 

  

 
參與認證送件 

依彰化縣教專中心規定，採線上表單送件。 

 

 

 

 

認證審查 

 
1. 教專中心進行認證資料審查（含初審、複審）。 

2. 審查結果為「修正後複審」者得進行補件複審。 

3. 初審及複審結果為「不通過」者，得申復。 

 

 

 

公告通過名單及核發證書   
教專中心公告通過名單並確認無誤後，核發初階專業回饋

人才證書予各校轉交。 
 

彰化縣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流程圖 

115年 7月 
至 12月 

116 年 5月 

116 年 6月 
至 7月 

116 年 8月 
至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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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彰化縣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三類人才培訓認(換)證一覽表 

培訓類別 

項目 
(一)初階專業回饋人才 (二)進階專業回饋人才 

(三)教學輔導教師 

（初次認證） 
(四)教學輔導教師換證 

一、  

研習參與 

對象 

1. 任教於中小學及幼兒園之
教師（含代課、代理、兼任
及技術教師）。 

2. 於中小學及幼兒園參與教
育實習之實習學生。 

1. 任教於中小學及幼兒園之教師
（含代課、代理、兼任及技術教
師，及教保員）。 

2. 於中小學及幼兒園參與教育實
習之實習學生。 

3. 具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研習
共6小時時數者。 

1. 具5年以上正式教師之年資
（技術教師亦屬之），並有5年
以上實際教學經驗之中小學

及幼兒園教師（含技術教師）。 

2. 具備舊制評鑑人員進階證書
或進階專業回饋人才證書。 

1. 目前持有之教學輔導教師
證書，自發(換)證起已屆9

年以上之現職中小學教師

及校長。 

2. 有繼續擔任教學輔導師之
意願，並經學校推薦，且無
教師法第四章各條款情事、
工作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有具體事實者。 

二、 

證書發給 

資格 

1. 任教於中小學及幼兒園之

教師（含代課、代理、兼任

及技術教師） 

2. 完成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

訓研習課程，共6小時。 

3. 於當學年度完彰化縣政府

規定檢核之專業實踐事項。 

1. 任教於中小學及公立幼兒園

(含附幼)之正式教師，具3年以
上正式教師（技術教師亦屬之）
或5年以上代理教師年資，並有
3年以上實際教學經驗者。 

2. 具備舊制評鑑人員初階證書或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證書，或當
學年同時取得初階認證資格並

完成繳交認證資料。 

3. 具其他縣市進階專業回饋人才
培訓研習時數，或完成本縣進
階認證培訓課程，共18小時。 

4. 自參與研習起，2學年內完成3

項專業實踐並經審查通過者。 

1. 完成教學輔導教師培訓研習

課程，共30小時。 

2. 經學校校務會議、教評會、課 

程發展委員會或行政主管會

議等相關會議公開審議通過

後，送請校長簽章推薦。 

3. 自參與研習起，3學年內完成4

項專業實踐，並經審查通過
者。 

依以下兩種方式擇一申請換
證： 

1. 於持有證書期間獲邀擔任

教學輔導教師，且完成2項

相關教學輔導事項之一，

得參與換證回流研習後換

發證書。 

2. 於持有證書期間未完成教
學輔導事項，得經學校推
薦參與換證回流研習，並
執行4項專業實踐事項，審
查通過後換發證書。 

三、 

研習課程 

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1-1 教師專業發展實施
內涵 

3 

2-1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1 6 3-1 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 3 
換證1 公開授課與專業

回饋 
3 

2-2 公開授課理論與實務 3 3-2 教師領導理論與實務 3 
換證2 教學輔導案例討

論 
3 



4 

培訓類別 

項目 
(一)初階專業回饋人才 (二)進階專業回饋人才 

(三)教學輔導教師 

（初次認證） 
(四)教學輔導教師換證 

1-2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
饋 

3 

2-3 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習社  
群 

3 

3-3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2 6 
換證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經營與教師領導 
3 

3-4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教學與評量 

6 

換證4 素養導向課程設

計 
3 

2-4 專業回饋實務探討 
(實作分享3小時、選修3小時) 

6 

3-5 人際關係與溝通實務 3 

3-6 教學行動研究 3 

3-7 教學輔導實務探討 6 

合計 6 小時 合計 18 小時 合計 30 小時 合計 12 小時 

四、 

選修課程 

由教專中心視教師需求依下列課程科目開課或辦理縣市自主研發之課程。 

S-1教學歷程檔案製作與運用(3小時)、S-2課程與教學創新(3小時)、S-3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3小時)、S-4教學觀察技術與實作(3小時)、

S-5回饋會談技術與實作(3小時)、S-6觀課倫理(3小時)、S-7認知教練(3小時)、S-8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永續發展(3小時) 

五、 

專業實踐 

事項 

自參與研習起1學年內須完成
下列專業實踐事項： 

1. 擔任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
開授課至少1次。 

2. 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

作，時間至少達1學期。 

自參與研習起，2學年內須完成下列
專業實踐事項： 

1. 擔任授課教師進行公開授課至
少1次。 

2. 擔任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開授

課至少1次。 

3. 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時
間至少達1學期。 

自參與研習起，3學年內須完成下
列專業實踐事項： 

1. 協助輔導夥伴教師(實習學生、
初任教師、新進教師或自願專
業成長之教師均可)，時間達12

週以上。 

2. 擔任授課教師進行公開授課至
少2次。 

3. 擔任回饋人員，觀察夥伴教師
公開授課至少2次。 

4. 擔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
達1學期以上。 

（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不限
類別；若為領域召集人、學年
主任等，亦可屬之）。 

1. 教學輔導事項： 

(1) 完成2位教師的教學輔導
工作，時間分別達12週以
上。 

(2) 完成1位教師的教學輔導

工作，時間達12週以上，且
另外完成下列事項之ㄧ
者： 

A. 進行創新教學研究、行
動研究、教學輔導或教
師專業相關主題論文，
並發表於研討會、論
壇、出版之期刊或專書

1次以上。 

B. 進行學校以上層級之
公開授課5次以上。 

C. 擔任學年召集人、領域
召集人或教師專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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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類別 

項目 
(一)初階專業回饋人才 (二)進階專業回饋人才 

(三)教學輔導教師 

（初次認證） 
(四)教學輔導教師換證 

習社群召集人 1年以
上，或校長參與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1年以上。
(註：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不限類別，領域召集

人、學年主任等，皆可
屬之) 

2. 專業實踐事項：同教學輔導
教師之專業實踐事項。 

六、 

證書檢核 

資料 

1.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檢
核表1份。 

2. 擔任回饋人員之教學觀察

三部曲1份。 

3. 參與社群至少1學期之證明
1份。 

1. 進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檢核表
1份。 

2. 擔任授課教師進行公開授課之

證明1份。 

3. 擔任回饋人員之觀察前、後紀
錄表及觀察工具各1份。 

4. 參與社群至少1學期之證明1份 

5.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參與紀錄表
1份。 

1. 教學輔導教師認證推薦表1

份。 

2. 教學輔導教師認證檢核表1份。 

3. 協助輔導夥伴教師之輔導計
畫表 1 份、平時輔導紀錄
表2份、輔導案例紀錄表1份。 

4. 擔任授課教師進行公開授課
之證明2份。 

5. 擔任回饋人員之觀察前、後紀
錄表及觀察工具各2份。 

6. 擔任社群召集人之證明1份。 

1. 以第1種方式申請換證者： 

(1) 教學輔導教師換證推薦
表1份。 

(2) 教學輔導事項資料。 

2. 以第2種方式申請換證者： 

(1) 教學輔導教師換證推薦
表1份。 

(2) 專業實踐事項資料（教
學輔導教師認證資料）。 

七、 

資料審核

及證書核

發單位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八、 

取證後之

回饋服務

事項 

1. 參與學校公開授課。 
2. 提供授課教師專業回饋。 

1. 參與學校公開授課。 
2. 提供授課教師專業回饋。 
3. 積極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 積極領導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2. 協助輔導實習學生、初任教師、新進教師或自願專業成長之教

師，發揮教師領導之功能。 

彰化縣教師專業發展跨領域運作輔導分團114年3月25日工作會議修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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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項 

（一）認證資格 

教師於完成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研習課程(共 6 小時)及彰化縣政

府所訂專業實踐事項後，始得參與認證並經審查通過後取得證書，初階證

書永久有效，無需換證。 

（二）認證資格保留說明 

教師自參與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研習課程起，認證資格於當學年

有效，未於當學年完成取證者，則須重新參加研習。 

（三）專業實踐事項 

自參與研習起，當學年內須完成下列專業實踐事項： 

1. 擔任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開授課至少 1 次。 

2. 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時間至少達 1 學期。 

（四）其他注意事項 

如遇重大不可抗力因素以致研習及認證日程受影響而延期，將另行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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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化縣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所需資料及審查標準說明 

檢核表及證明 

項目 注意事項 份數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 

認證檢核表 

1. 認證資格與資料檢核確實登錄並勾選。 

2. 相關人員確實簽章，並經校長核章。 
1 份 

參與初階認證培訓時數證明 以《校長暨教師專業發展支持平臺》資料為準。 1 份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參與證明 
1. 表格內容書寫清楚。 

2. 相關人員確實簽章，並經主任以上之學校主管核章。 
1 份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三部曲 

項目 審查標準說明 份數 

表 1、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1. 紀錄表內容填寫完整且敘述正確詳實。請用完整語句陳

述，包括下列各項：學習目標、學生經驗、教師教學預定

流程與策略、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教學評量方式、等，

並能選擇適切的觀察工具。 

2. 請注意觀察前會談日期→教學觀察日期→觀察後回饋會

談日期之順序，後一階段日期不可早於前一階段日期。 

3. 教學觀察三部曲建議於 7 天內完成，並請避免 1 日內完

成所有三部曲。 

4. 觀察時間依公開授課規定，以 1 節課為原則。 

1 份 

表 2、觀察紀錄表 

紀錄表中「事實摘要敘述」欄： 

1. 能呈現具體客觀事實且完整詳實。 

2. 所呈現之事實摘要能與 7 成以上之檢核重點相對應，且

足以判斷所能達成指標的評量等級。 

1 份 

表 3、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1. 紀錄表內容填寫完整且詳實。請依據觀察工具之紀錄分

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用完整語句填寫，包括下列各

項：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教與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授

課教師預定專業成長計畫、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等。 

2. 「專業成長計畫」能與「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或「教與

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相符應，且具體可行。 

3. 回饋會談紀錄能確實對應觀察前會談之內容，且能引用

教學觀察工具並進行評析。 

1 份 

其他注意事項 

1. 教學觀察脈絡：觀察前會談紀錄中的內涵，需在觀察紀錄表中呈現。觀察後回饋會談中也需呼

應觀察前會談，並引用具體客觀的觀察紀錄進行對話討論。 

2. 認證資料需使用認證適用年度公告之表件格式。 

3. 認證資料切勿抄襲或完全使用生成式 AI產生之敘寫內容；相關 AI 使用規範請參考「行政院及

所屬機關(構)使用生成式 AI 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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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證資料繳交方式 

115 學年度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資料繳交時間訂於 116 年 5 月 1 日至 116

年 5 月 31 日，請教師依彰化縣教專中心公告，採線上表單送件。 

三、認證資料表格 

認證表件建議以電腦打字撰寫為主，避免字跡辨識錯誤，檢陳如下所附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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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檢核表 

認證教師姓名  服務學校  

實際教學年資  專長領域  

項目與說明 檢核 備註 

認
證
資
格
與
資
料
檢
核 

1.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研習課程 6 小時。 

※僅採認《校長暨教師專業發展支持平台》結果 
□已完成 

檢附

證明 

2. 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時間至少達 1 學期。 

社群參與起訖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已完成 

檢附

P.11 

3. 擔任專業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開授課，並依教學觀察三

部曲（或備課、觀課、議課），給予對話與回饋至少 1 次。 

教學觀察三部曲 實施日期 表件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年 月 日 

   ：  至   ：      
1 份 

觀察紀錄表及觀察工具 
  年 月 日 

   ：  至   ：     
1 份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年 月 日 

   ：  至   ：     
1 份 

※觀察工具以本認證手冊提供之觀察紀錄表為準，需完整紀錄一節課為

原則 

□已完成 

檢附

P.12 

至

P.16  

4. 本人已確認檢附上述所需佐證資料，且皆使用認證單位規

定適用表件。 

※經查未使用規定表件，將不受理認證申請 

□已完成  

教師簽章  學校簽章 

承辦人員 

校長 

備註：以上認證資料均須完成，始能送出認證資料。 

※以上認證資料為本人所親自製作，如有抄襲或複製他人情事，願自行承擔法律責任及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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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參與證明 

學校  
認證 

教師姓名 
 

參與社群名稱  

參與社群 

起迄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至少一學期參與同一社群三次活動） 

是否為 

社群召集人 

□是：擔任召集人之起迄時間（社群活動時間長度須滿三個月）： 

   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否：召集人姓名：           

教師 社群召集人 學校主管審核 

 

(簽章) 

 

(簽章) 

 

(簽章) 



彰化縣 115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12 彰化縣教師專業發展跨領域運作輔導分團 

115 年 3 月 10 日工作會議修訂 

表 1、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認證教師 

(回饋人員) 
 授課教師  

教學領域(科目) 

/單元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___年___月___日 

：  至   ： 
地點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___年___月___日 

：  至   ： 
地點  

一、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學習內容與單元學習目標： 

(一)核心素養： 

(二)學習表現： 

(三)學習內容： 

(四)單元學習目標：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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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 3 月 12 日工作會議修訂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例如：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紙筆測驗、學習單、提問、發表、實驗、小組討

論、自評、互評、角色扮演、作業、專題報告或其他。） 

六、觀察工具： 

□表 2、觀察紀錄表 

※觀察工具請依本認證手冊之表 2、觀察紀錄表，需完整紀錄一節課為原則。 

七、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  至  ：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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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 3 月 10 日工作會議修訂 

表 2、觀察紀錄表 

認證教師 

(回饋人員) 
 授課教師  

教學領域(科目) 

/單元 
 教學節次 

共  節 

本次教學為第  節 

教學觀察/公開授

課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  至  ：  ． 
地點  

層
面 專業成長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可包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

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

驗，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請文字敘述 4個具體事實摘要，並對應 4個

檢核重點）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

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

練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

結學習重點。 

A-3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

考、討論或實作。 

（請文字敘述 3個具體事實摘要，並對應 3個

檢核重點）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

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4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 

（請文字敘述 3個具體事實摘要，並對應 3個

檢核重點）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
學習回饋。 

A-4-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
性課程。(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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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認證教師 

(回饋人員) 
 授課教師  

教學領域(科目) 

/單元 
 教學節次 

共  節 

本次教學為第  節 

回饋會談日期 

及時間 

  年  月  日 

  ：  至  ：  . 
地點  

請依據表 2、觀察紀錄表紀錄之內容分析，並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一、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 

 

二、 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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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 3 月 12 日工作會議修訂 

三、 授課教師預定專業成長計畫（於回饋人員綜合觀察前會談紀錄及教學觀察工具

之紀錄分析內容，並與授課教師討論共同擬定後，由回饋人員填寫）： 

專業成長指標 專業成長方向 內容概要說明 
協助或合作

人員 
預計完成
日期 

□1.A-2 

□2.A-3 

□3.A-4 

□1. 優點及特色 

□2. 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1.A-2 

□2.A-3 

□3.A-4 

□1. 優點及特色 

□2. 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1.A-2 

□2.A-3 

□3.A-4 

□1. 優點及特色 

□2. 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備註： 

1. 專業成長指標請依據教學者的【教與學之優點與特色】或【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討論撰寫。 

2. 內容概要說明請簡述，例如：研讀書籍或數位文獻、諮詢專家教師或學者、參加研習或學習社群、重新試

驗教學、進行教學行動研究等。 

3. 可依實際需要增列表格。 

四、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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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資料審查標準表 

認證教師  服務學校  

⚫ 評定等級說明： 
第 1-2等級「優良」；第 3等級「中等」；第 4等級為「待修正」；第 5等級為「待加強」 

⚫ 需使用認證適用年度公告之表件格式 
⚫ 評定審查標準請參見「認證資料審查標準說明」 

項目 形式審查 初審 

表 1、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1份 

□第 1-2等級 
□第 3等級 
□第 4等級 
□第 5等級 

表 2、觀察紀錄表 □1份 

□第 1-2等級 
□第 3等級 

□第 4等級 
□第 5等級 

表 3、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1份 

□第 1-2等級 

□第 3等級 
□第 4等級 
□第 5等級 

其他文字補充說明:  

認證資料與其他教師敘寫內容相仿情形 

□修正後複審：認證資料與其他教師敘寫內容達達
60%相仿 

□不通過：認證資料與其他教師敘寫內容達 90%相仿  

評審
委員
初審 

加權分數 
（±2 等第） 
 
 

□通過（認證資料完整詳實，可取得培訓證書） 6 等~8 等 

□修正後通過（請按照審查委員意見自行修正，無須繳回複審） 9 等~10 等 

□修正後複審（認證資料有部分錯誤與疏漏，須補件複審）  11 等~13 等 

□不通過（認證資料有較嚴重之錯誤與缺失，不予通過） 14 等~15 等 

培訓認證中心 
複審 

□通過（補件資料修改完整，可取得培訓證書） 

□不通過（補件資料尚有錯誤與缺失，不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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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審查結果申復表 

（如有相關證明資料，請連同申復表一併繳交） 

認證教師姓名  縣市∕服務學校  

收件編碼 
（由認證單位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委員意見 

（請將認證資料審查表之意見填入） 

申復意見 
（請針對審查委員意見說明） 

  

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註：認證結果為「不通過」者得於收到通知後 10日（含假日）內提出申復。審查單位收件後，將於

20日內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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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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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105年版） 

中華民國 105年 4月 25日臺教師（三）字第 1050040254 號函發布 

總說明 

壹、發展歷程 

教育是臺灣面對全球化競爭時代，確保競爭優勢的施政重心，教師專業能力與表現更

是確保學生學習品質的關鍵。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

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果，於民國94年底完成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以下簡稱教專評鑑）實施計畫的研訂，95年開始辦理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因應

學校辦理需求，及基於校本規準原則下，96年本部公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規準」，架構包含4個層面、18項指標、73個參考檢核重點，供學校參考選用。101年

為加強整合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並協助教師從學生學習角度省思教學的有效歷

程，修訂發布規準架構仍維持4個層面、18項指標，參考檢核重點減少為69個，並增列「參

考檢核重點」的「內涵說明」，期具體引導教師以評鑑規準作為教學省思改進之思考路徑

與策略。 

鑑於教育專業不斷精進，評鑑規準亦須與時俱進，才能有效導引教師專業的持續精進

與發展，本部長期綜整教專評鑑運作經驗、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對評鑑規準的意見與建

議，持續對評鑑規準的架構與內涵進行檢討。同時，為回應各界對教師評鑑入法的期待，

自103年2月起即組成修訂評鑑規準錨定小組，依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105年

2月15日臺教師（三）字第1050018281號函發布）內容，以專業、簡明、可行為原則，啟動

101年版規準的修訂工作；103年7月完成草案，於高雄市、屏東縣「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

心」擇定學校進行試作，提供回饋意見。104年續邀各縣（市）政府「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

中心」廣為試辦採用；105年初，依據前述歷經1年半之試辦實作經驗，邀請專家學者、教

學實務工作者綜整修訂意見，本部計召開五次諮詢會議，完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規準」（以下簡稱105年版規準）之研訂。 

貳、概要說明 

105 年版規準計有 3 個層面，A 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有 4 項指標，分別聚焦於課程

設計、教學清晰、教學多樣、多元評量；B 層面班級經營與輔導，也有 4 項指標，分別關

照課堂規範、學習情境、學生輔導、親師溝通；C 層面專業精進與責任，則有 2 項指標，

包括個人的專業精進，以及對學校的校務參與，合計 10 項指標。10 項指標之下，每項指

標再分別包含 2至 4個檢核重點，共計 28個檢核重點。 

105年版規準的每個指標和檢核重點的理念基礎，除依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

引」，並參考國內多位學者發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外，也符合國外許多學者的學說理

論。例如：R.W.Tyler 提到的課程目標、課程選擇、課程組織和課程評鑑，就呈現在指標

A-1、A-4中；G. D. Borich 提出的有效教學指標，包括：教學清晰、教學多樣、教師任

務導向、學生參與程度、學生成功比率、班級經營、學習氣氛、高層次的思考表現，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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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指標 A-2、A-3、A-4、B-1、B-2中；而 R. M.Gagné 的教學九大事件：引起注意、揭示

目標、喚起舊經驗、呈現教材、引導學習、引出表現、提供回饋、評量表現、促進保留和

遷移，也包含在 A 層面多項的指標和檢核重點之中。B 層面班級經營與輔導所包含的 4 個

指標，呼應 F. Jones 所探討的班級經營兩大主軸，一則在建立班級結構（課堂規範和學習

情境），一則在建立人際關係（了解學生和親師溝通合作）；而 C層面專業精進與責任的

兩個指標，首先從個人專業精進做起，再到協助同儕、社群和學校的專業責任，也是學者

討論教師專業發展時主要關注的面向。 

同時，為強化 105 年版規準的可行性與有效性，依證據本位原則，描述「內涵說明」

與新增的「評定等級與行為描述」內容，供學校進行規準研討與具體操作之參考。另學校

亦可基於校本精神，校內教師與學生表現之需求，酌增檢核重點（至多二個），併隨增列

其內涵說明，及評定等級與行為描述。評定等級分為三級：「推薦」、「通過」與「待改

進」，其中「推薦」係指受評教師之卓越表現足供推薦進行校內、外之經驗分享，而「資

料來源」說明評鑑方法可來自教師自評、教學觀察或教學檔案，各種觀察工具均可運用。

另外，本部特於「精緻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中，設計數位化的評鑑資料分析，以 105年

版規準中的「檢核重點」為單位，協助學校、地方與中央政府規劃基於評鑑結果的專業成

長計畫，並據以辦理專業成長活動。 

綜上，105 年版規準相對於 101 年版規準的 4 個層面、18 項指標、69 個參考檢核重

點，更為精簡、邏輯清楚、條理分明，且具有厚實的學理與實務實作基礎，並與本部發布

的教師專業標準指引，彼此之間密切呼應。以下簡要比較 105年版規準內容與 101年版規

準之五項修正重點： 

一、 調整評鑑規準層面：由 4個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

修、敬業精神與態度，調整為 3個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專業精

進與責任。 

二、減少評鑑指標與檢核重點的數量：由 18項指標、69個參考檢核重點，精簡為 10項指

標、28個檢核重點（包含 3個選用檢核重點）。 

三、強化檢核重點之內涵說明：原「參考檢核重點」修訂為「檢核重點」，並針對各項評鑑

指標與檢核重點的關鍵名詞，提供清晰簡要的概念內涵說明。 

四、明確化評定等級的行為表現：針對「推薦」、「通過」、「待改進」等 3個表現等級，適

切提供表現行為描述，以引導教師逐步精進個人的專業能力與表現。倘以「優良」、「滿

意」、「待改進」為評定表現等級，則比照類似說明。 

五、數位化專業成長規劃：以網站分析功能，以「檢核重點」為分析單位，具體引導教師

專業成長重點，並輔以數位化專業成長資源。 

 

教專評鑑以增進教師專業能力與表現為目的，本案 105 年版規準以學生學習為核心，

加強融合有效教學與教師評鑑學理研究，期協助教師藉由評鑑歷程持續精進，並發揮教師

的專業影響力，以促進學生公平與卓越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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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簡要表 

層
面 

指標 ∕ 檢核重點 

資料來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1 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標，進行課程與教學設計。  

A-1-1 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標，並研擬課程與教學計 

畫或個別化教育計畫。 
   

 

A-1-2 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需求，選編適合之教材。   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 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 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 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 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或實作。  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 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 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  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  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  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程。（選用）   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  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 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互動與學生學習。  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    

B-3 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B-3-1 建立並分析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了解學生差異。     

B-3-2 運用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有效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    

B-4 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B-4-1 運用多元溝通方式，向家長說明教學、評量與班級經營理念及 

     做法。 
    

B-4-2 通知家長有關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及其他表現情形，促進家長 

共同關心和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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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1 參與教育研究、致力專業成長。 

C-1-1 規劃個人專業成長計畫，並確實執行。     

C-1-2 參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究，並將所學融入專業實踐。     

C-1-3 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究的成果。（選用）     

C-2 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與影響力。 

C-2-1 參與學校相關教學、輔導或行政事務，建立同儕合作關係。     

C-2-2 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持續對話、合作、分享與省思，促進 

學生學習與學校發展。 
    

C-2-3 發揮教師專業影響力，支持、協助與促進同儕專業表現。     

C-2-4 運用或整合社區資源，建立有利於學生學習的夥伴關係。（選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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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1、105年版教師專業發展規準觀察紀錄表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任教

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觀課人員 

（認證教師） 
 

教學單元  教學節次 
共  節 

本次教學為第  節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

日期 
___年___月___日 地點  

備註：本紀錄表由觀課人員依據客觀具體事實填寫。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可包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

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1 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標，進行課程與教學設計。 

A-1-1 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標，

並研擬課程與教學計畫或個別化教育計

畫。 

 

A-1-2 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需求，選編適合之教

材。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引

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

概念、原則或技能。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

學習重點。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

論或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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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

巧，幫助學生學習。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

習回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

課程。(選用)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

互動與學生學習。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